《佛冈县高岗镇GG-09-01号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草案公示

一、编制目的
《佛冈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明确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，优化能源利用结构，鼓励发展建设风电、太阳能发电等新兴绿色项目，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。佛冈县在保护好现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，不断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，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。本次佛冈县高岗镇GG-09-01地块乡村振兴150MW农光互补项目的开展，实现阳光和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，有利于改善地方能源结构，同时实现农业增收，推动旅游业发展，为地方循环经济做出贡献。
为有效指导佛冈县高岗镇GG-09-01地块乡村振兴150MW农光互补项目的装机落地，推进片区发展能源产业，需尽快编制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，为下一阶段开发建设提供规划依据和建设指引。
二、规划依据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修正）;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修正）;
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9修正）;
· 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）;
· 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3）;
· 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》（2014修正）；
·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50137-2011）；
· 《城市黄线管理办法》;
· 《清远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-2035年）》;
· 《佛冈县总体规划（2005-2025年）》;
· 《佛冈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10-2020年）修改方案》;
· 《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（GB50797-2012）》;
· 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划等。
三、规划范围
本次规划范围位于佛冈县高岗镇高镇村东南部，252省道以西，面积为9955平方米。
四、规划原则
（1）协调发展原则
规划力求从高岗镇的角度，统筹整理，充分考虑与用地、基础设施、交通等方面协调，以保证此规划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
（2）公平性原则
秉承公平性原则，落实地块建设内容和开发强度，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
（3）可持续发展原则
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，节约集约用地是城乡规划的一项重要基准，通过释放土地资源价值潜力，提升城镇功能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的多赢格局，实现人、自然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五、功能定位
本次规划范围位于佛冈县高岗镇，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，符合当前国家节能减排政策，有利于改善地区能源结构，提升片区土地综合利用率，实现上方发电，下方种植的土地复合化利用，有利于生态农业闭环打造，实现农业增收，推动旅游业发展。
结合项目背景，规定本项目功能为：光伏发电项目配套设施。
六、规划指标
本次项目范围内规划为U12供电用地，用地面积9955㎡，最大建筑面积为9955㎡。规划指标为容积率≤1.0，建筑密度≤60%，绿地率≥15%，最大建筑高度为12米。
